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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

「黑暗」原指沒有光亮，像夜晚一樣昏黑。因為「黑暗」與光明相反，所以

「黑暗」也象徵人性與社會的邪惡面。例如「黑暗」喻指人內心的陰沉，想要陷

害別人。「黑暗」也指違背人類的道德觀，想用暴力解決問題。

《聖經》中的「黑暗」意義為何？「黑暗」有何象徵性的意涵？《聖經》出

現幾次「大黑暗」的記載，其意義為何？以下擬根據《聖經》來探討這些問題。

二、黑暗的意義

《聖經》的黑暗有兩種：第一，指實際的黑暗。起初，神創造天地。地是空

虛混沌，淵面黑暗。神說：「要有光」，就有了光，祂把光暗分開了。神稱光為

「晝」，稱暗為「夜」（創一1-4）。所以，光與黑暗都是神所造的，都是美好

的（賽四五7；詩一〇四20）。

第二，指象徵性的黑暗。《聖經》中較少提到實際的黑暗，但卻常提及象徵

性的黑暗。例如《聖經》用黑暗來形容不認識神的人。經云：「那坐在黑暗裡的

百姓看見了大光；坐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發現照著他們」（太四16）；「黑暗」

是形容世人的心眼被魔鬼蒙蔽，「大光」是指耶穌基督，祂是世界的光（約八

12）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裡的人，把他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。所以救恩就

是救人脫離黑暗的權勢，把他們遷到祂愛子的國裡；使他們在愛子裡得蒙救贖，

罪過得以赦免，能與眾聖徒在光明中同得基業（西一12-14）。

三、象徵性的黑暗

《聖經》除了用「黑暗」象徵神的奧祕與祂的懲罰以外，常使用「黑暗」來

象徵與神敵對的人事物。茲列舉數項說明如下。

文／恩沛聖經中的黑暗
「黑暗」是神所造的，是美好的。所以當神向百姓顯現， 

常伴隨著昏黑、密雲、幽暗，顯示祂的神祕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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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象徵神的神祕性

在西乃山上，神向百姓顯現，伴隨著雷

轟、閃電、煙氣，和密雲，營中的百姓盡都

發顫（出十九16）。一方面，神要百姓自

潔；另一方面，神吩咐百姓不可闖過來，到

神面前觀看，恐怕他們會死亡。所以神的

顯現，常伴隨著昏黑、密雲、幽暗（申四

11）。一方面，顯示神的榮耀是模糊，是

人無法看透；另一方面，神要人能敬畏祂，

百姓只能站在遠遠的地方（出二十21），因

不潔淨的人見到聖潔的神，會被神擊殺（出

十九22）。

所羅門王為聖殿舉行奉獻禮，祭司從聖

所出來的時候，有雲充滿耶和華的殿；甚至

祭司不能站立供職，因為耶和華的榮光充滿

了殿。那時所羅門說：耶和華曾說，祂必住

在幽暗之處（王上八10-12）。「幽暗」的

希伯來文意思是密雲、陰暗、漆黑，象徵神

的奧祕性，是人無法理解的。

（二）指遭遇神的懲罰

作惡的人會遭受神的懲罰，他們白晝遇

見黑暗，午間摸索如在夜間。有網羅環繞

他們，有恐懼忽然使他們驚惶；或有黑暗

蒙蔽他們，並有洪水淹沒他們（伯五14，

二二10-11）。他們是坐在黑暗中、死蔭裡

的人，被困苦和鐵鍊捆鎖，因為他們違背神

的話語，藐視至高者的旨意（詩一〇七10-

11）。

原本，神是「好牧人」，使我們躺臥在

青草地上，領我們在可安歇的水邊。祂使我

們的靈魂甦醒，為自己的名引導我們走義路

（詩二三1-3）。但當人犯罪得罪神，祂將

成為「責打的牧人」。祂手持忿怒的杖，使

人遭遇困苦。祂引導我們，使我們行在黑暗

中，不行在光明裡。祂終日再三反手攻擊我

們，使我們的皮肉枯乾。祂築壘攻擊我們，

用苦楚和艱難圍困我們（哀三1-5）。

（三）象徵魔鬼

光明象徵耶穌，而黑暗象徵魔鬼。耶穌

來到世上，祂乃是光，凡是相信祂的人，就

不住在黑暗裡（約十二46）。光來到世間，

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，不愛光，倒愛黑

暗，定他們的罪就是在此。所以我們要跟從

耶穌，就不在黑暗裡走，必要得著生命的光

（約三19，八12）。

我們傳福音給人，是叫他們的眼睛得

開，從黑暗中歸向光明，從撒但權下歸向

神；又因信耶穌，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聖

的人同得天國的基業（徒二六18；西一13-

14）。

（四）指道德的敗壞

倘若我們領受神的言語，得以認識神，

並能敬畏祂。神會賜人智慧，並保守公平人

的路，護庇虔敬人的道。倘若我們不願領受

神的言語，不敬畏祂，就是捨棄正直的路，

行走黑暗的道，也就是惡道（箴二1-13）。

義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；但惡人

的道好像幽暗，自己不知因什麼跌倒（箴四

18-19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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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徒保羅也說：「黑夜已深，白晝將

近；我們就當脫去暗昧的行為，帶上光明的

兵器」（羅十三12）。「暗昧的行為」是指

黑暗的行為，就如荒宴醉酒、好色邪蕩、爭

競嫉妒、放縱肉體的私慾，這些事好像行在

黑暗中（羅十三13-14）。

（五）象徵死亡

人活多年，就當快樂多年；然而也當想

到黑暗的日子（傳十一8）。人死後被埋入

墳墓中，那是無法見到日光的地方，是黑暗

和死蔭之地。那地甚是幽暗，是死蔭混沌之

地（伯十20-22）。

財主雖然有錢，但最後卻要遭受許多煩

惱、疾病與悲傷的事，終身在黑暗中吃喝

（傳五17）。「黑暗」象徵死亡，指財主是

垂死之人，在病房中等死，無法享受吃喝的

快樂，這就是「在黑暗中吃喝」。

經云：「咒�父母的，他的燈必滅，變

為漆黑的黑暗」（箴二十20）。「燈」象

徵生命，燈熄滅與黑暗均指死亡，因為律法

規定，咒罵父母的，必要把他治死（出二一

17）。

四、大黑暗的意涵

《聖經》曾出現數處「大黑暗」的記

載，茲簡要說明如下。

（一）驚人的大黑暗

日頭正落的時候，亞伯蘭沉沉地睡了；

忽然有驚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（創十五

12）。這不是晚上時的天色黑暗，而是「驚

人的大黑暗」。驚人的希伯來文意思是恐

佈、害怕、驚嚇。「驚人的大黑暗」是亞伯

蘭在異象中看見的，與大自然的現象無關。

而且「驚人的大黑暗」，與神要預告亞伯蘭

後代受苦有關。亞伯蘭的後裔必寄居別人的

地，又服事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們

四百年。但他們所要服事的那國，神要懲

罰，後來他們必帶著許多財物從那裡出來

（創十五13-14）。

大黑暗之後，神與亞伯蘭個人立約，內

容是要賜給他後裔，以及迦南地（創十五

18）。神要亞伯蘭準備一隻母牛，一隻母山

羊，一隻公綿羊，一隻斑鳩，一隻雛鴿。每

樣劈開，分成兩半，一半對著一半地擺列，

只有鳥沒有劈開（創十五9-10）。日落天

黑，不料有冒煙的爐並燒著的火把從那些肉

塊中經過（創十五17）。原本，立約雙方都

要從祭物兩行中間走過去，表明他們在血的

結連中彼此連合。這是非常嚴肅的立約結盟

儀式，雙方都要受到約束。但神使冒煙的火

爐，和燒著的火把，從祭物的中間經過，這

是象徵神親自臨到立約的現場，並單獨走過

去這條流血的路。表示神在他所立的約中，

要負起全部的責任。這也預表耶穌是神的羔

羊，要除去（或譯：背負）世人罪孽的（約

一29）。

（二）黑暗之災

神為了要使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行了十

災，第九災是黑暗之災。神對摩西說：「你

向天伸杖，使埃及地黑暗；這黑暗似乎摸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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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。」摩西向天伸杖，埃及遍地就烏黑了三

天。三天之久，人不能相見，誰也不敢起來

離開本處；惟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（出

十21-23）。

有人推測這是日蝕，但日蝕不可能持續

三天之久，所以黑暗之災是神所行的神蹟，

祂將黑暗引入埃及人中。埃及人原是敬拜太

陽神，神使日光被遮蔽，表明他們的神戰敗

了。真神不斷行的神蹟，分別出以色列人家

中都有亮光，而埃及人家中則被黑暗籠罩，

表明祂統管一切，只有祂是真神。經歷了黑

暗之災以後，法老就召摩西來，說：「你

們去事奉耶和華；只是你們的羊群牛群要留

下；你們的婦人孩子可以和你們同去」（出

十24），這是法老的讓步與妥協，只要留下

牲畜，全體以色列人可以離開埃及。

（三）十字架的大黑暗

當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，從午正到申

初，遍地都黑暗了（太二七45）。午正是中

午十二點，而申初是下午三點，長達三小時

的時間，遍地都黑暗。一般日全蝕不會超過

二十分鐘，所以大黑暗為超自然現象，是神

所行的神蹟，是科學無法解釋的。

在釘十字架的事件中，從未發生大黑暗

的現象。而耶穌被釘十字架，卻發生大黑

暗的神蹟。所以十字架大黑暗的意涵，一方

面，是神在向世人宣告，耶穌基督是神的羔

羊，要除去世人的罪孽（約一29）。耶穌斷

氣前說：成了（約十九30），代表藉由耶穌

在十字架的流血，完成為世人贖罪的工作。

另一方面，是象徵神的震怒，祂要懲罰將耶

穌釘在十字架的人，他們的家會成為荒場

（路十三34-35）。

（四）世界末日的大黑暗

耶穌預言世界末日的景象：「那些日子

的災難一過去，日頭就變黑了，月亮也不

放光，眾星要從天上墜落，天勢都要震動。

那時，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，地上的萬族

都要哀哭。他們要看見人子，有能力，有

大榮耀，駕著天上的雲降臨」（太二四29-

30）。原本，太陽、月亮、星星會發出光

來；但當末日來臨，日頭就變黑了，月亮也

不放光，眾星要從天上墜落（啟六12；賽

十三10；珥二2、31）。那日，有形質的都

要被烈火銷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

（彼後三10）。

末日審判的時候，魔鬼、不信耶穌的

人，以及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的人，他們

要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裡，在那裡必晝夜受

痛苦，直到永永遠遠（啟二十12-15），那

是永遠黑暗的地方，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

（太八12）。至於名字有記在生命冊上的信

徒，神要為他們預備一個新天新地，因為先

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。神要與人同住，祂要

擦去信徒一切的眼淚；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

有悲哀、哭號、疼痛，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

了（啟二一1-4）。將來在天國裡，不用日

月光照；因有神的榮耀光照。在那裡不再有

黑夜，他們也不用燈光、日光，因為主神要

光照他們（啟二一23-25，二二5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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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／Alice chen
五、結  語

「黑暗」是神所造的，是美好

的。所以當神向百姓顯現，常伴隨著

昏黑、密雲、幽暗，顯示祂的神祕

性。而且神也使用「黑暗」之災，來

懲罰硬心的法老王。因為「光明」與

「黑暗」是相反的，當「光明」象徵

耶穌，「黑暗」則象徵魔鬼，以及道

德的敗壞、死亡。所以我們要跟從耶

穌，就不在「黑暗」裡走，必要得著

生命的光。

當世界末日來臨，日頭要變「黑

暗」，月亮也不放光，眾星要從天

上墜落。那時，耶穌要施行審判。凡

相信耶穌、名字記在生命冊上的人，

要進入永恆的天國，那裡是永遠「光

明」之地。凡不相信耶穌、名字沒

記在生命冊上的人，要進入永恆的地

獄，那裡是永遠「黑暗」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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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陣子因著通靈少女這部連續劇的播

放，使得同學們都流行有關探索靈界的話

題。有的到圖書館去借了鬼新娘、安納貝

爾……等驚悚的小說，加上現正上映〈紅衣

女孩〉，更使得空氣中瀰漫一股詭異的氛

圍。

校園裡，小道消息還盛傳隔壁班的某某

同學擁有第三隻眼……，能看到那個與我

們不同世界的斷頭殘肢，大家繪聲繪影地談

論著，令人心生恐懼。雖然我也與時下的青

少女一樣，對於未知的東西有著濃濃的好奇

心，因從小信主，對於聖經上早就有撒但、

魔鬼的名稱及牠們的作為敘述，這種橋段我

是再熟悉不過的。但我生性膽小，對於靈界

莫可名狀、無法解釋的靈異事物，若像同學

他們所說的劇本上演的話，我還是小信的求

主不要讓我遇見試探。慈愛的天父知道我的

軟弱，所以一直引導我不要去隨同儕們起

舞。

為了避免被孤立，我主動向同學們表明

自己是基督徒，簡單扼要的說明教義規範，

省得他們誤解我是個孤傲不合群的怪咖；不

吃任何拜過的零食餅乾，因我是敬拜耶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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